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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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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，自95年7月1日施

行，立法目的為保障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車輛及人員

之生命財產安全，降低意外事故的發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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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條文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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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立法依據及權責區分§1(1/3)

本規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（以下簡稱本條例）第33

條第6項規定訂定之。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3條（不遵道路管制規則之處罰） 

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、快速公路，不遵使用限制、禁止、行車管制及管

理事項之管制規則而有下列行為者，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3,000元以上

6,000元以下罰鍰。



交通部公路局公路人員訓練所
The Training Institute, Highway Bureau, MOTC

7

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管理機關，屬國道部分為交通部高速公

路局，屬省道部分為交通部公路總局。(交通路公路總局已

於112年9月15日改名為交通路公路局)

一、立法依據及權責區分§3(2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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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本規則之規定，依本條例或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處罰。

(本規則之適用包含高速公路服務區休息站；如本規則未定者依道路交通管理處

罰條例、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辦理。)

高速公路之交通事故由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處理。

快速公路之交通事故由所轄縣、市政府警察機關或內政部警

政署指定之警察機關處理。

(如八卦山隧道<長隧道>雖位於快速公路，但由國道第3大隊處理)

一、立法依據及權責區分§29及§30(3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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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高速公路︰指其出入口完全控制，中央分隔雙向

行駛，除起迄點外，並與其他道路立體相交，專

供汽車行駛之公路。

• 快速公路：指除高速公路外，其出入口完全或部

分控制，中央分隔雙向行駛，並得與主、次要道

路立體相交或平面相交，專供汽車行駛之公路。

(市區快速道路非屬快速公路，如信義快速道路、  

建國高架道路等，視為一般道路)

二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-名詞解釋§2

我是
快速公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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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之行車程序說明

二、 汽車行駛相關規定

行車前

檢查

進入高

速公路

及快速

公路

車道

使用

安全

距離

禁止

行為

特殊及

故障

狀況

離開高

速公路

及快速

公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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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前，應妥為檢查車輛，在行駛

途中不得有下列情形：

(一)缺水、缺電或缺燃料。

(二)車輛機件、設備、附著物不穩妥或脫落者。

(三)輪胎胎紋深度：

4輪以上汽車：輪胎胎面磨損至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

1431汽車用外胎（輪胎）標準或CNS 4959卡客車用翻

修輪胎標準所訂之任一胎面磨耗指示點。

二、 汽車行駛相關規定§14(1/2) 行車前檢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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胎紋深度納入檢驗項目

自中華民國103年1月1日起，各類車輛其所使用輪胎之胎面未磨損至中

華民國國家標準CNS1431汽車用外胎（輪胎）標準或CNS 4959卡客車

用翻新輪胎標準所訂之任一胎面磨耗指示點。

道安規則第39條第1項第30款
道安規則第39-1條第1項第25款

加強輪胎安全管理
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、快速公路，不遵使用限制、禁止、行車管制及管

理事項之管制規則而有下列行為者，處汽車駕駛人3,000元以上6 ,000

元以下罰鍰。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3條第1項

行車前檢查二、 汽車行駛相關規定§14(2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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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之轄區，以路權範圍及與其他道路交接

點為分界點。

二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-分界點§4(1/4)

匝道

其他
道路

分界點

高、快
速公路

進入高速公路
及快速公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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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流道︰指高速公路與快速公

路相互間，高速公路或快速公

路與其他道路連接，以匝道構

成立體相交之部分。

匝道︰指交流道中為加減速車

道及主線車道與其他道路間之

連接部分。    

二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-名詞解釋§2(2/4)
進入高速公路
及快速公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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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速車道︰指設於匝道與主線車道

之間，專供汽車由匝道駛入主線車

道前加速之車道。

二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-名詞解釋§2(3/4)
進入高速公路
及快速公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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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車自交流道、服務區或休息站進入主線車道時，應遵守交

通標誌、標線、號誌指示行駛，先利用加速車道逐漸增加車

速，判明交通情況確達安全距離，方得駛入主線車道。

二、 汽車行駛相關規定§7(4/4)
進入高速公路
及快速公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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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線車道︰指車道中可供汽車直駛之車道。

外側車道︰指主線車道中之最右側車道。

內側車道︰指主線車道中之最左側車道。

中線車道︰指同向3車道或5車道中之中間車道。

中外車道︰指同向4車道或5車道中鄰接外側車道之車道。

中內車道︰指同向4車道或5車道中鄰接內側車道之車道。

二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-名詞解釋§2(1/12) 車道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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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-名詞解釋§2(2/12) 車道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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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，其車道之使用，除因交通事

故及道路施工依臨時或可移動標誌指示或交通勤務警察指揮

外，應依設置之交通標誌、標線或號誌之規定，無設置者，

應依下列規定︰

(一)在高速公路最高速限每小時90公里以上之路段，行駛速

率低於每小時80公里之較慢速小型車，或在快速公路最

高速限每小時80公里以上之路段，行駛速率低於每小時

70公里之較慢速小型車，應行駛於外側車道，並得暫時

利用緊臨外側車道之車道超越前車。

二、 汽車行駛相關規定§8(3/12) 車道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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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內側車道為超車道。但小型車

於不堵塞行車之狀況下，得以該路

段容許之最高速限行駛於內側車道。

➢ 前項道路內車道應為超車道，超車

後，如有安全距離未駛回原車道，

致堵塞超車道行車者，處汽車駕駛

人新臺幣6,000元以上12,000元以

下罰鍰。(處罰條例§33)

二、 汽車行駛相關規定§8(4/12) 車道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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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車輛行駛於設有爬

坡道之長陡坡路段，

其時速低於最低速

限時，除有特殊狀

況外，應行駛爬坡

道，並禁止變換車

道。

二、 汽車行駛相關規定§8(5/12) 車道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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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輔助車道：指設於主線車

道外側，銜接相鄰兩交流

道間加、減速車道，專供

車輛進出高速公路及快速

公路使用之車道。

二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-名詞解釋§2(6/12) 車道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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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高乘載車道(HOV車道)：指專供特定車種(公車及計程

車)或乘載一定人數以上(現為3人)之車輛行駛之車道。

現有國一五楊高架段設置。

二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-名詞解釋§2(7/12) 車道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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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爬坡道︰指設於上坡路段主線

車道外側，供爬坡時速低於最

低速限之車輛行駛之車道。

二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-名詞解釋§2(8/12) 車道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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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中央分隔帶︰指隔離雙

向行車之中間界區。

(八)路肩︰指設於車道之外

側，路面邊線與護欄或

邊溝間之部分。

二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-名詞解釋§2(9/12) 車道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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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道主線實施開放路肩作業規定

車道使用二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-名詞解釋§2(10/1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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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道使用二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-名詞解釋§2(11/1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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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道使用二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-名詞解釋§2(12/1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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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，

前後兩車間之行車安全距離，在

正常天候狀況下，依下列規定：

(一)小型車：車輛速率之每小時

公里數值除以2，單位為公

尺。    

(二)大型車：車輛速率之每小時

公里數值減20，單位為公尺。

二、 汽車行駛相關規定§6(1/5) 安全距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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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規定例示如下：

如遇濃霧、濃煙、強風、大雨、夜間行車或其他特殊狀況時，

其安全距離應酌量增加，並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。 

汽車行駛於長度4公里以上或經管理機關公告之隧道時，其

行車安全距離應依第16條第4款規定(如次頁)。

二、 汽車行駛相關規定§6(2/5) 安全距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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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汽車行駛相關規定§6(3/5)

50公尺

5
0m

5
0m

100m

50 m

0 m
車距參考

行
車
方
向

高、快速公路路段車道線

4公尺

6公尺

隧道路段

距離標示參考

安全距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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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駛於長度4公里以上或經管理機關公告之隧道，小型車應

保持50公尺以上之行車安全距離，大型車應保持100公尺以

上之行車安全距離。如因隧道內道路壅塞、事故或其他特殊

狀況導致車速低於每小時20公里或停止時，所有車輛應保

持20公尺以上之行車安全距離。

二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§16(4/5) 安全距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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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距離二、 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5/5)

長度4公里以上或經管理機關公告之隧道安全距離整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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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汽車行駛相關規定-肇因統計(1/9) 禁止行為

資料來源：高公局112年度國道事故檢討分析報告

1.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(36.1%)

2.未注意車前狀態(22.0%)

3.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(13.1%)

4.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或不當行為(8.4%)

5.倒車未依規定(3.3%)

6.裝載貨物不穩妥 (1.3%) 

7.車輪脫落或輪胎爆裂 (1.2%) 

8.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 (0.8%)

9.開啟車門不當而肇事 (0.7%)

10.車輛零件脫落 (0.6%) 

108~112 年國道交通事故前十大肇事原因統計

肇
事
率

違
規
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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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，不得有下列行為：

(一)跨行車道、迴車、倒車或逆向行駛。

(二)在路肩上行駛，或利用路肩超越前車。

(三)在加速車道、減速車道或單車道之匝道上超越前車。

(四)由主線車道變換車道至加速車道、減速車道、輔助車道

或爬坡道超越前車。

(五)擅自開啟或穿越中央分隔帶分向設施。

二、 汽車行駛相關規定§9(2/9) 禁止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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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四輪以上汽車之駕駛人、前座乘客、小型車後座乘客或

大型車乘載之四歲以上乘客未依規定繫安全帶。

二、 汽車行駛相關規定§9(3/9)

➢ 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或

快速公路未依規定繫安

全帶者，處駕駛人新臺

幣3,000元以上6,000

元以下罰鍰。(處罰條

例§31)

禁止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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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大型客車站立乘客。

(八)車輛輪胎粘附泥沙致污染路面行駛。

(九)車輛夜間行車時未使用燈光，或同向前方100公尺內有

車輛行駛，仍使用遠光燈。

(十)拖拉故障車輛，使用非鋼質連杆。

(十一)連續密集按鳴喇叭、變換燈光或其他方式迫使前車讓

道。

(十二)於日間或夜間遇道路施工時，未按布設之施工安全設

施指示行駛。

(十三)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

指揮或稽查取締而逃逸。

二、 汽車行駛相關規定§9(4/9) 禁止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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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四)向車外丟棄物品或廢棄物。

(十五)非高乘載車道允許通行車輛，行駛高乘載車道。

執行任務之救護車、消防車、警備車、工程車、救濟車及吊

車得不受前項第1款至第5款及第15款之限制。經高速公路、

快速公路管理機關核准之拖吊車輛，於執行核准路段拖吊任

務時，得不受前項第2款及第3款之限制。但應依規定裝置

明顯警示標識或由警備車引導。

二、 汽車行駛相關規定§9(5/9) 禁止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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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車在行駛途中，除遇特殊狀況必須減速外，不得驟然減速

或在車道中臨時停車或停車。

相關違規受重罰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3條）

⚫ 在道路上蛇行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。

⚫ 行車速度，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40公里。

⚫ 任意以迫近、驟然變換車道或其他不當方式，迫使他車讓道。

⚫ 非遇突發狀況，在行駛途中任意驟然減速、煞車或於車道中暫停。

⚫ 在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迴車、倒車、逆向行駛。

⚫罰鍰6,000〜36,000元

⚫因而肇事者吊銷駕照3年

⚫吊扣汽車牌照6個月

⚫記違規點數3點

二、 汽車行駛相關規定§10(6/9) 禁止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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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車在行駛途中，變換車道或超越前車時，應依標誌、標線、

號誌指示，並不得有下列情形：

(一)驟然或任意變換車道。

(二)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。

(三)未保持安全距離及間隔。

(四)駛離主線車道未依序排隊，

插入正在連貫駛出主線之汽

車中間。

二、 汽車行駛相關規定§11(7/9) 禁止行為



交通部公路局公路人員訓練所
The Training Institute, Highway Bureau, MOTC

41

二、 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處罰條例§33)(8/9)

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、快速公路或設站管制之道路，不遵使
用限制、禁止、行車管制及管理事項之管制規則而有下列行
為者，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3,000元以上6,000以下罰鍰：
(一)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。
(二)未保持安全距離(108-112年國道肇因第1名佔36.1%)。
(三)未依規定行駛車道。
(四)未依規定變換車道(108-112年國道肇因第3名佔13.1%)。
(五)站立乘客。
(六)不依規定使用燈光。
(七)違規超車、迴車、倒車(國道肇因第5名)、逆向行駛(國道

肇因第3名)。

➢ 前4項之行為，本條例有較重之處罰規定者，適用該規定。

禁止行為

資料來源：高公局112年度國道事故檢討分析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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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處罰條例§33)(9/9)

(八)違規減速、臨時停車或停車。
(九)未依規定使用路肩。
(十)未依施工之安全設施指示行駛。
(十一)裝置貨物未依規定覆蓋、捆紮(國道肇因第6名)。
(十二)未依標誌、標線、號誌指示行車。
(十三)進入或行駛禁止通行之路段。
(十四)連續密集按鳴喇叭、變換燈光或其他方式迫使前車

讓道。
(十五)行駛中向車外丟棄物品或廢棄物。
(十六)車輪、輪胎膠皮或車輛機件脫落(國道肇因第7、10

名)。
(十七)輪胎胎紋深度不符規定。

禁止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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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，應依

速限標誌指示。但遇有濃霧、濃煙、

強風、大雨或其他特殊狀況，致能見

度甚低時，其時速應低於40公里或暫

停路肩，並顯示危險警告燈。

在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上執行任務之

救護車、消防車、警備車、工程車及

救濟車，其行車速率不受前項規定之

限制。但應依規定裝置明顯警示標識。

多

霧

路

段

小

心

駕

駛

雨

天

駕

駛

減

速

慢

行

二、 汽車行駛相關規定§5(1/7)
特殊及
故障狀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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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，

除於規定之停車處外，不得在路

肩及路肩外、中央分隔帶、隧道

內或交流道停車。但遇有濃霧、

濃煙、強風、大雨等特殊狀況嚴

重影響行車安全時，得在路肩暫

停，並應顯示危險警告燈，視線

清晰時，應即恢復行駛。

二、 汽車行駛相關規定§12(2/7)

執行任務之救護車、消防車、警備車、工程車、救濟車及經

高速公路、快速公路管理機關核准之拖吊車輛，得不受前項

之限制。但應依規定裝置明顯標識。

高、快速公路遇濃霧
駕駛應注意事項

特殊及
故障狀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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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車在行駛途中，因機件故障或其他緊急情況無法繼續行駛

時，應滑離車道，在路肩上停車待援。滑離車道時，應先顯

示方向燈逐漸減速駛進路肩，車身或所載貨物突出部分，須

全部離開車道。待援期間除顯示危險警告燈外，並在故障車

輛後方50公尺至100公尺處設置車輛故障標誌警示之。

前項情形汽車無法滑離車道時，除顯示危險警告燈外，應在

故障車輛後方100公尺以上處設置車輛故障標誌，同時應即

通知該管公路管理機關或警察機關協助處理。

二、 汽車行駛相關規定§15(3/7)
特殊及
故障狀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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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，行經隧道路段，應遵守下

列規定：

(一)行駛於隧道內，應開亮頭燈。(晝行燈非屬頭燈)

(二)行駛隧道內，因機件故障或其他緊急情況無法繼續行駛

時，應先顯示方向燈逐漸減速停於緊急停車彎或緊靠路

側停車待援。待援期間應將車輛熄火、顯示危險警告燈，

並在緊急停車彎入口處之人行步道上或故障車輛後方

100公尺處設置車輛故障標誌警示之，並立即通知該管

公路管理機關或警察機關協助處理，駕駛人應協助乘客

退至安全處所。

二、 汽車行駛相關規定§16(4/7)
特殊及
故障狀況



交通部公路局公路人員訓練所
The Training Institute, Highway Bureau, MOTC

47

二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§25(5/7)
特殊及
故障狀況

汽車行經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載運物品散落於車道或路肩時，

汽車駕駛人應於物品後方50公尺至100公尺處設置車輛故障

標誌並即時清除，無法即時清除時，應即通知該管公路管理

機關協助處理之，其所需費用由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負

擔。散落物由該管公路管理機關主動協助處理者，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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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車輛故障標誌」設置距離整理表

車種 地 點 50-100 公尺 100 公尺

汽車

路肩(已滑離) V

車道(無法滑離) V

在隧道內 V

載運物品散落 V

大重機
路肩(已牽移) V

在隧道內(已牽移) V

特殊及
故障狀況二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6/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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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道散落物處理收費計算表

特殊及
故障狀況二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7/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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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車駛離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主線車道擬進入交流道、服務

區、休息站時，應循減速車道逐漸降低速率行駛之。

二、 汽車行駛相關規定§18(1/2)
離開高速公路
及快速公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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減速車道︰指設於主線車道與

匝道之間，專供汽車駛離主線

車道進入匝道前減速之車道。

二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-名詞解釋§2(2/2)
離開高速公路
及快速公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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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「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」由中央公路主管機關公告之。

(二)「高乘載車道」可行駛之車種或最低乘載人數，由該管

公路  管理機關公告之，並設置必要之標誌、標線或號

誌。

(三)快速公路與主、次要道路平面相交之路口，行駛通過主、

次要道路之車輛及在行人穿越道通過之人員，不受本規

則規範。

三、其他相關規定-名詞解釋§2(1/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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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大型車應行駛於外側車道，並得暫時利用緊臨外側車道

之車道超越前車。    

三、其他相關規定§8(2/9)

(二)載重之大貨車、大客貨兩用車、聯結車行駛於長陡坡之

下坡路段，除有特殊狀況外，應行駛外側車道，並禁止

變換車道。

(三)車輛行駛於設有爬坡道之長陡坡路段，其時速低於最低

速限時，除有特殊狀況外，應行駛爬坡道，並禁止變換

車道。

(四)拖吊車輛於執行拖吊任務時，除有特殊狀況外，應行駛

外側車道，並禁止變換車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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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車因故停於路肩，停駐路肩原因排除後，須自路肩駛入外

側車道時，應遵守交通標誌、標線、號誌指示行駛，並先利

用路肩逐漸增加車速，判明交通情況確達安全距離，方得駛

入主線車道。

三、其他相關規定§13(3/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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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車行駛交通阻塞之路段，除應遵守交通勤務警察指揮外，

駕駛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將車輛暫停或停駐路肩，以免阻礙消

防車、警備車、救護車，工程車及救濟車進入現場清理或急

救。停在主線車道之車輛應顯示危險警告燈。

三、 其他相關規定§17(4/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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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列人員、車輛不得行駛及進入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：

(一)行人。

(二)部隊行軍或演習。

(三)慢車(腳踏自行車、電動輔助自行車、微型電動二輪車、

人力行駛車輛、獸力行駛車輛、個人行動器具)。

(四)機車(大型重型機車除外)。

(五)三輪汽車或馬達三輪車。

(六)農耕機。

(七)非屬汽車範圍之動力機械。

(八)拖有非於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故障之車輛。

(九)市區雙層公車。

三、 其他相關規定§19(5/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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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維護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安全與暢通，高速公路及快

速公路管理機關或警察機關於必要時，得發布命令，指定時

段於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特定匝道或路段之車道、路肩，禁

止、限制或開放車輛通行。

前項禁止、限制或開放事項得包括車輛、乘載人數、裝載貨

物。

三、 其他相關規定§19(6/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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貨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，裝載物品應依下列規定：

(一)裝載之貨物，應嚴密覆蓋、捆紮牢固。裝載砂石等粒狀

物品，除應嚴密覆蓋外，並不得超出車廂高度。

(二)載運獸類、家畜、魚類之車輛，應有防止滲漏及盛裝排

泄物之裝置，並不得任意傾倒。

(三)裝載超長物品，其後伸部分，不得遮擋車後燈光、號牌。

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，不得在指定場所以外之路段

裝卸貨物或上下乘客。

三、 其他相關規定§21 §22(7/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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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車行經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除應予

拖、吊、移置、保管、處理外，並應予以舉發處罰：

(一)停放車道路肩之故障車輛逾1小時。

(二)停放服務區、休息站內之車輛逾4小時。

(三)交通事故損壞之車輛妨害交通。

(四)行駛中車輛機件發生故障，妨害交通未能即時移置於無礙交

通處所。

(五)違規停車未能依規定迅即移離。

(六)非因執行任務停放於隧道內或隧道出入口之車輛。

(七)依本條例第85條之2第1項規定須移置保管之車輛。(指車輛        

所有人或駕駛人依本條例規定應予禁止通行、禁止其行駛、

禁止其駕駛者，必要時，得逕行移置保管其車輛)

三、 其他相關規定§25(8/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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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其他相關規定(9/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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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、結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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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

行駛高快速公路未依交通安全規定而肇禍時，其生命

與財產損失是一般道路交通事故之數倍。

即便在政府交通安全措施的完整規劃下，用路人還是

必須熟悉並遵守正確的交通安全準則行駛，才能保障自己

與他人的安全，這才是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應具備最

基本的駕駛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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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模擬考

小型車駕駛訓練高速
公路及快速公路體驗
課程影片

資料來源：交通部高速公路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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